
一、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

（一）投标函

  中共虞城县委政法委员会   （招标人名称）：

1．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 虞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项目  （项目名称）招标文

件的全部内容，对本项目施工愿意以人民币（小写）  10380385.99 元，（大写） 壹仟零叁

拾捌万零叁佰捌拾伍元玖角玖分  的投标总报价（包含规费、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、暂列金

额、专业工程暂估价和税金），工期  360日历天    ，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，修

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，工程质量    合格     。

2． 我方承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   90  日历天内不修改、撤销投标文件。

3． 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，金额为人民币（小写） 100000.00 元，（大写） 

壹拾万元整  。

4． 如我方中标：
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
（2）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（3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。

（4）我方承诺将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“合同条款及格式”履行施工合同。

（5）我方承诺将按照招标文件第八章“技术标准和要求”规定执行。

5． 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且不存在第

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1.4.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。

6．   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各项要求    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
投 标 人：   河南金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（单位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）

地       址：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长柳路 6号 3号楼 2单元 2

层 205号

网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0371-55691868             

传       真：             0371-55691868               

邮 政 编 码：               450000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2026  年 2  月  26  日



（二）投标函附录

项目名称        虞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项目  

投标人          河南金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

项目经理     拜伟      等级及注册编号
  一级、豫

1412016201835120 

投标范围
招标文件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（有特殊

说明的除外）。

投标总报价（含规费、安全文明

施工措施费、暂列金额、专业工

程暂估价和税金）

（大写）   壹仟零叁拾捌万零

叁佰捌拾伍元玖角玖分  
（小写）￥ 10380385.99  元

投标报价（不含规费、安全文明

施工措施费、暂列金额、专业工

程暂估价和税金）

（大写）    捌佰玖拾叁万零捌

拾元贰角玖分  
（小写）￥   8930080.29  元

安全文明施工措施

费

（大写）  贰拾万零捌仟柒佰贰

拾伍元陆角肆分  
（小写）￥  208725.64  元

增值税

（大写）    捌拾伍万柒仟零玖

拾陆元壹角  
（小写）￥    857096.1 元

暂列金额 （大写）     零点零零     （小写）￥    0.00   元

专业工程暂估价 （大写）  壹拾叁万元整       （小写）￥  130000.00  元

其中

规费

（大写）     贰拾伍万肆仟肆

佰捌拾叁元玖角陆分  
（小写）￥  254483.96   元

措施项目费（不含安全文明施工

措施费）

（大写）    玖拾贰万肆仟贰佰

零玖元玖角伍分  
（小写）￥   924209.95 元

投标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格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360日历天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有效期               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 90    日历天    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          

投 标 人：   河南金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（单位盖章）

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）

    2026    年    2    月    2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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